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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陆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2,5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0〕1600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欧陆通” ，股票代码为

“300870”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30 万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81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26.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9.5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71.5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0.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48%。根据《深

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361.10097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即 506.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03.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26.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48%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4296254%，申购倍数为 6,086.5660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T+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249,36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50,899,236.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63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75,413.9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03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9,818,35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303,500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5,632股，包销金额为 575,413.9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6%。

2020 年 8 月 1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138、021-68826825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欧陆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7日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盛生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７７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５８６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回盛生物”，股

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７１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３．６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７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３８．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８０．５５

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８９．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武

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９７２．０１３８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５４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６．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３４３．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０６５３０３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４１３

，

１０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５０

，

８１４

，

２９１．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１

，

４０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１９

，

２５４．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２６５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７９

，

４６３

，

４５５．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２８

，

１７２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１

，

４０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１９

，

２５４．０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发行人：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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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7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4日10:00-12:00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3日以

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王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的议案》

为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4.92亿

元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项目建成达产后，达到年产小包装玉米胚芽油60万

吨规模。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1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39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8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建

30

万吨小包装

玉米胚芽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为更

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计划在现有生产线基础上，

投资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投资概述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

（2）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占地面积3527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8430平方米，新建精炼

车间、成品油罐车间、小包装注塑车间、智能化仓库、污水处理车间、辅料仓库及其他公辅设

施。项目建成达产后，在原有小包装玉米胚芽油生产能力30万吨基础上，达到年产小包装玉

米胚芽油60万吨规模。

（3）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14.92亿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4）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分二期建设，预计项目全部建成时间为2022年。

2、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项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1、名称：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666135712XY

3、注册地址：山东省邹平市西王工业园

4、成立时间：2007年4月12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法定代表人：王辉

7、注册资本：伍亿零肆佰零捌万元整

8、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食用油、结晶葡萄糖、果葡糖、果糖、玉米淀粉、糊精、高麦芽糖

浆、低聚糖、啤酒糖浆、淀粉糖系列产品、奶精、黄粉、胚芽、纤维、粗蛋白、赖氨酸、谷氨酸、氨

基酸、谷氨酸钠、味精、果葡糖浆、高果糖浆、山梨醇、变性淀粉、植脂末、塑料制品、保健食

品、食品添加剂；销售蔗糖、饲料及饲料原料、各类食用油、副食、小食品；预包装食品的批发

兼零售。 普通货运。 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项目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目前产能已不能满足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求，新建30万吨小包装玉米胚芽油

项目是对公司持续经营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质量水平、扩大生产能力和增强

企业竞争力的保障。

基于公司产品不断提高的市场占有率，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扩大公司生产规模，增强

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做大粮油” 的发

展战略。

四、风险性提示

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地分析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前景，新增产能的产品

与公司现有产品技术息息相关，可实现市场、品牌、技术等资源共享，但是基于当前市场环

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作出的，如果项目投产后市场情况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将存在一

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南方永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

A

类基金份额溢价

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永利1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南方永利；交易代码：160130）在二

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前一估值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8

月13日，南方永利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380元，相对于当日1.118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

达到23.43%。 截至2020年8月14日，南方永利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51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

值。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南方永利将于2020年8月17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

自2020年8月17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南方永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自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含该日）或者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含该次日）至一年后的对日的期

间，本基金采取封闭运作模式，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得申请申购、赎回本基金，但登记在证券

登记系统下的A类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19年8月17日至2020年8月17日，本基金将于2020年8月18日进

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南方永利的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

值为基准计算，与南方永利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

市场基金。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

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南方永利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较大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永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运作正常。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永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无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7日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类份额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B级；交易代码：150294），2020年8月13日在二级市

场的收盘价为0.596元，相对于当日0.3892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53.13%。截至2020

年8月14日，高铁B级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98元，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相对于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的溢价幅度较高，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高铁B级将于2020年8月17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

自2020年8月17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

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本基金将在2020年底

前完成规范整改，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高铁B级，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请理性投资。

2、由于高铁B级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高铁B级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南方中证高铁

份额（场内简称：高铁基金，场内代码：160135）净值和南方中证高铁A类份额（场内简称：高

铁A级，场内代码：15029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高铁B级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

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高铁B级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高铁B级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平安

银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

安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平安银行将自2020年08月17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 00520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开通 开通

3 006540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4 006541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 006585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6 007569 南方安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7 008513 南方宝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 008514 南方宝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9 202027

南方高端装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前端）

开通 开通

从2020年08月1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平安银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平安银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平安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平安银行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平安银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

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

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平安银行客服电话：95511-3

平安银行网址：bank.pingan.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

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将自2020年08月17日起销

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4224

南方军工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开通 开通

从2020年08月17日起， 投资人可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

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深圳农村

商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

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

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客服电话：4001961200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网址：www.4001961200.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

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7日

南方基金关于南方创业板

2

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

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下列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

议， 本公司决定增加下列销售机构为南方创业板2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

称:创业LOF,基金代码:160143）的销售机构。

从2020年08月17日起， 投资人可前往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下列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或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细情况：

编号 销售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18.cn

投资人也可通过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

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7日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境”、“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１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６０２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

称为“南大环境”，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６４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７１．７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６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８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南京大

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８３３．７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２４０

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１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８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７０７９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３６６．２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８０６

，

８２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６

，

４０７

，

７０７．５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３

，

１７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４４

，

４９２．４１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３

，

１６７

，

８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６２０

，

５５５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１７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９４４

，

４９２．４１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

０．１０９８％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６８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特别提示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于 2020 年 6月 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核同意，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579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00 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 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7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997.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427.5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18元 /股。

根据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北京键

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393.2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142.5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5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7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3493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

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

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

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2020 年 8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8月 18日

（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

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

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

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

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

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

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2020 年 8 月 12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

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仅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

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8 月 12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

项核查意见》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41.18元 /股，本次发行股数 1,500.00 万股，发行总规模 61,770.00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 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75.00 万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

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30,885,000.00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

（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

了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

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400、3400、1837

末“6”位数 304014、804014、953440

末“7”位数 7180856、9680856、4680856、2180856、030690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键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1,4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键凯科技 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8月 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28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15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966,95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

品、社保基金、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1,226,630 62.36% 5,968,894 69.81% 0.04866092%

B类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

4,500 0.23% 21,888 0.26% 0.04864000%

C类投资者 735,820 37.41% 2,559,218 29.93% 0.03478049%

合计 1,966,950 100.00% 8,550,000 100.00% 0.04346831%

其中余股 7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T+3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010-60833640

发行人：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17

日

北京键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